
 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陈宇、安徽宏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

本公告刊登在2026年04月20日中工网公告频道

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盛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张夏、黄从玲、陈宇，第三人安

徽宏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张夏、黄从

玲对本院作出的（2025）皖0123民初959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，提起上诉，现依
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即视为

送达。

（本公告从“中工网公告”下载）


